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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

「教育行政職系學分班」招生簡章 

教學目標：本課程除提昇學員專業能力外，更提供學員轉任職系之學習證明。 

招生對象：服務於各級公務機關之現職人員或有意修習之社會人士。。 

招生名額：1班，50人。 

上課時間：107年 9月 21日起至 108年 2月 16日，每週五晚上、六白天上課。 

上課地點：本校府城校區文薈樓教室（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）。 

開課課程：10學分。（可單門課選修） 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總時數 暫定授課時間 暫定授課時間 

教育心理學 4 72 

9/21、9/28、10/5、10/12、

10/19、10/26、11/2、11/9、

11/16、11/23、11/30、12/7、

12/14、12/21、12/28、1/4、

1/11、1/18 

每週五 18:30-22:30 

教育概要 2 36 

9/22、9/29、10/6、10/13、

10/20、10/27、11/3、11/10、

11/17、11/24、12/1、12/8、

12/29、1/5、1/12、1/19、

1/26、2/16 

每週六 8:00-10:00 

行政法 4 72 

9/22、9/29、10/6、10/13、

10/20、10/27、11/3、11/10、

11/17、11/24、12/1、12/8、

12/29、1/5、1/12、1/19、

1/26、2/16 

每週六 10:00-15:00 

上課費用：修讀者一律自費，依本校規定之學分費標準收費(每學分費為新台幣 2,000 元），未

曾於本校報名之新學員，需外加報名費新台幣 200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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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：（一）網路報名：報名網址 (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)：http://academics.nutn.edu.tw/sce/  

1.非本校學員者請先上網至本校推廣教育資訊報名系統，填寫基本資料成為學員。 

2.以學員身分證登入後進行課程報名。 

（二）現場報名：每週一至週五 08：30-17：00，請親自(或委託)至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組

現場報名。 

繳費：請於收到 E-MAIL通知繳費後 5日內完成繳款。 

（一）ATM轉帳：請依 E-MAIL通知之轉帳帳號，以 ATM方式辦理轉帳。 

（二）至「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」列印繳費單，可至各超商門市、郵局或臺灣銀行繳款。 

（三）現場繳費：每週一至週五 08：30-17：00，請親自(或委託)至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

組現場繳費。 

退費標準：依據教育部頒布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。 

(一)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。 

(二)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費用之半數。 

(三)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 

公告開班：預定開課日前，於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公告開班事宜。唯，開班日如遇不可抗力因素

停課者，順延之。 

備註： 

(一)本班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(二)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(含)以上，恕不核發研習證明書。 

(三)研習成績及格或達時數者，可登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。 

(四)推廣課程班，無法適用申請保留資格，亦不得辦理休學。 

(五)報名人數不滿 15人，原則上不予開班，所繳交之費用無息退還。 

(六)辦理退費，須填妥退費申請單（請於本校進修推廣組首頁進入下載），並檢附原收據

及存摺影本辦理。 

(七)上課日如遇颱風、豪雨或其他天災，是否上課請依臺南市政府公告辦理，惟停課日

之課程須擇期補課。 

(八)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辦理單位:教務處進修推廣組(06)2133111 轉 246-249 或 2139993(傳真)06-2133809 

70005 臺南市樹林街二段 33 號中正館 1 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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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

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「教育行政職系學分班」報名表 

 

 

編號：(由本校填寫) 

 

選課（可單門選課） 

□ 教育行政學（4學分） 

□ 教育概論（2學分） 

□ 行政法（4學分） 

姓名  性別 
□男性 

□女性 

生日 年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
(日) 

(夜) 

手機 
 

 

傳真  

e-mail 
 

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□□   (請填寫合格證書寄送地址) 

 

 

※請問您未來是否願意收到本校其他課程資訊： 

□願意      □不願意 

 

 


